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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川投能源 600674 川投控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鲁晋川

电话 028-86098649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江西路1号

电子信箱 zqb@ctny.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3,607,666,296.79 60,353,345,396.81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9,820,581,039.35 37,092,127,046.47 7.3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03,472,049.67 547,434,395.24 1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02,193,563.97 2,097,819,545.46 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0,367,366.06 2,077,067,923.71 1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9,476,681.84 188,348,266.00 69.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77 5.92 减少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71 0.4703 1.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71 0.4467 6.81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4,94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26 2,401,149,487 无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4 484,779,480 无

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4.13 201,262,794 质押 102,1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3.78 184,360,62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35 114,761,801 无

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 未知 1.46 71,237,222 质押 17,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95 46,361,800 无

四川川投峨眉铁合金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1 39,661,038 质押 19,830,519

河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 未知 0.56 27,500,022 质押 11,4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7 22,950,69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四川川投峨眉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川投集团的子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远通鑫海和河北远通是大地远通的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四川川投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成渝双城经济

圈)(第一期)

24CTNY01 241197.SH 2024-07-10 2029-07-10 18 2.29

川投能源2023

年度第二期超

短期融资券

23 川 投 能 源

SCP002

12382958 2023-08-08 2024-04-26 5 2.35

川投能源2023

年度第三期超

短期融资券

23 川 投 能 源

SCP003

12382990 2023-08-09 2024-04-26 5 2.38

川投能源2021

年度第一期定

向绿色债务融

资工具 (碳中和

债)

21 川 投 能 源

GN001(碳中和

债)

132100077 2021-07-14 2026-07-15 9 3.58

四川川投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2 川 投 能 源

MTN001

102281096 2022-05-18 2027-05-19 25 2.96

四川川投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4 川 投 能 源

MTN001

102481521 2024-04-15 2029-04-17 10 2.4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4.89 36.0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27 7.4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4-056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上半年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公告（2022）15号《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现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投能源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

度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川投能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第九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四川川

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项的批复》（川国资产权〔2018〕15

号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75号）核准，川投能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4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按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发行期限为6年，即自

2019年11月11日至2025年11月10日。

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4,000,000,000.00元， 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3,200,000.00元后

余额为3,996,800,000.00元，已于2019年11月15日全部到位。 此外发生会计师费用105,

000.00元、律师费用680,000.00元、资信评级费用100,000.00元、发行手续费449,000.00

元、信息披露费用1,400,600.00元等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合计5,934,600.00元。 上述募集资

金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以及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994,065,400.00元，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XYZH/2019CDA40226号

《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合计2,730,302,776.71�元。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上半年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至2024年6月30日，2024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如下：

项目 金额（元） 说明

2024年1月1日余额 1,553,751,359.61

减：当年投入募投项目 0.00

银行手续费支出 400.00

加：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税前） 4,591,232.88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含现金管理“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3,941,762.69

2024年6月30日余额 1,562,283,955.18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283,955.18

理财产品期末余额 1,553,000,00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保证专款专用。

2019年12月本公司与保荐人瑞信方正证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华支

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51001870836051508838）。 该专户仅用于“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并向雅砻

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且用于杨房沟水电站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

2019年12月本公司与保荐人瑞信方正证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五支

行、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

雅砻江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51001458208050067640）。该专户仅用

于“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并向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且用于杨房沟水电站建

设项目的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2022年5月24日、2022年6月1日， 本公司分别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将用于杨房沟水电站建设的5亿元募集资金，变更为用于两河口水电站

建设，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为进一步便于募集资金管理，本公司十一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

金存储专户的提案报告》。 2022年6月23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瑞

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日，公司与招商银行

成都分行玉双路支行、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及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 2023�年 10�月 16�日， 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所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511601016018160157436�内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计划全部使用完毕，结

合公司实际需要，该账户后续存在使用可能，故不对该账户进行注销，公司已于2023年10

月当月将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为一般账户并完成相关手续，同时公司与保荐机构瑞信证

券（中国）有限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随之终止。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8日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两河口水电站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为一般账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84）。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838 9,283,955.18

合计 一一 9,283,955.18

注：累计应交理财产品收益增值税合计15,742,850.26元，已通过其他账户缴纳。 2023

年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理财产品收益增值税713,122.27元, �已通过其他自有资金账户缴

纳仍尚未转出的理财产品收益增值税合计15,029,727.99元。

本年度上半年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发行方 产品类型 收益类型 金额 购买日 到期赎回日

本年收益（含

税）

期末余额

交通银行四

川省分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000.00

2023/11/3 2024/5/17 4,591,232.88 0.00

中国工商银

行成都春熙

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453,000,

000.00

2023/11/9 2024/5/9 3,850,500.00 0.00

中国银行成

都新南支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0,000,

000.00

2023/11/6 2024/7/1 200,000,000.00

中国银行成

都新南支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000.00

2023/11/6 2024/7/10 300,000,000.00

中国银行成

都新南支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000.00

2023/11/6 2024/7/5 300,000,000.00

交通银行四

川省分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000.00

2024/5/27 2024/10/22 300,000,000.00

交通银行四

川省分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453,000,

000.00

2024/5/15 2024/10/22 453,000,000.00

合计

2,306,000,

000.00

8,441,732.88

1,553,000,

000.00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以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一银行结构性存款和定期存款

余额合计1,553,000,000.00元，相比2024年初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1,553,000,000.00元

保持不变。

三、本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9,406.5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3,030.2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52%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上半年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杨房

沟水

电站

项目

399,

406.54

349,

406.54

349,

406.54

0.00

221,

800.00

-127,

606.54

63.48% 详见备注1 否

两河

口水

电站

项目

50,

000.00

50,

000.00

0.00

51,

230.28

1,230.28 102.46% 详见备注2 否

合计 一

399,

406.54

399,

406.54

399,

406.54

0.00

273,

030.28

-126,

376.26

68.36%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上半年无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详见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之（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实施中，尚未支付的投资款根据董事会决议大部分实施

了现金管理，暂未形成募集资金结余。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备注：1、杨房沟水电站2021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2023年枢纽工程竣工。 2024年上半

年杨房沟水电站的效益情况如下：2024年上半年杨房沟水电站累计销售电量29.85亿千瓦

时，该电量对应实现毛利4.17亿元。（根据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杨房沟水电站预计建设

期10年，经营期30年，经营期每年预计出厂电量63.8279亿千瓦时，经营期每年预计毛利

9.40亿元）。

2、两河口水电站2022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预计2024年枢纽工程竣工。由于该项目工

程尚未竣工，公司将在该项目投资金额审定并稳定运行后测算实际效益情况。 （根据该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两河口水电站预计建设期14年，经营期30年，经营期每年预计出厂电

量188.82亿千瓦时（无楞古）、203.79亿千瓦时（有楞古），经营期每年预计毛利33.57亿元

（无楞古）、38.80亿元（有楞古））。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23年10月17日,本公司第十一届第二十二次董、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

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提案报告》。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16亿元以内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现金管理

品种为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期限为2023年10月23日起至2024年10月22日止，12个

月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

的原

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两河口

水电站

项目

杨房

沟水

电站

项目

50,000.00 50,000.00 27,230.28 51,230.28 102.46% 详见前文 否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

项目）

2022年5月24日、2022年6月1日本公司分别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向，将用于原项目（杨房沟水电站）建设的5亿元募集资金，变更为用于新项目

（两河口水电站）建设，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4年度上半年，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

违规的情形。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股票代码：600674� �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4-055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三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三十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8日以送达、

传真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4年8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投票的监事5

名，实际参加投票的监事5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攀枝花华润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金沙江银江水电站220kV送出工程投资决策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

本次投资决策流程符合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与生产经营的需要。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审

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有

关制度的规定；

2.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在本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重大

事项、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情况；

3. 在提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三）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募集资金2024年度上半年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4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

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上半年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面、客

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股票代码：600674� �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4-054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8日以送达、

传真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8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投票的董

事11名，实际参加投票的董事11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攀枝花华润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金沙江银江水电站220kV送出工程投资决策的提案报告》；

会议同意攀水电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建设金沙江银江水电站220kV送出工程，项目

总投资控制在初步设计概算的1978万元以内。

该送出工程是银江水电站工程的配套工程，未包括在前期投资决策范围内。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

提案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披露的《四川

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报告》及其摘要。

本提案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上半年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提案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上半年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详见与本决

议公告同日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上半年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6）。

本提案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风险因素” 中详细披露了可能

面对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珠海冠宇 688772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宗坤 何可可

电话 0756-6321988 0756-6321988

办公地址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顺宇路1号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顺宇路1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cosmx.com investor@cosmx.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1,585,586,957.66 21,508,452,722.78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05,636,790.99 6,974,456,021.59 -2.4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5,347,209,225.01 5,473,723,799.45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787,639.74 140,458,439.61 -2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991,971.57 94,933,705.30 -7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6,099,645.81 874,069,264.75 -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2.10 减少0.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30.7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2.42 8.84 增加3.58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53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数

量

珠海普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7.74 199,973,600 199,973,600 199,973,600 无 0

安义浙银汇嘉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7.95 89,636,900 0 0 无 0

珠海普瑞达二号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5.7 64,235,943 64,235,943 64,235,943 无 0

深圳拓金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拓

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25 47,891,800 0 0 无 0

珠海拓金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珠海冷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33 37,511,300 0 0 无 0

杭州长潘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2.21 24,923,482 0 0 无 0

珠海普明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89 21,273,200 21,273,200 21,273,200 无 0

珠海际宇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85 20,879,038 20,879,038 20,879,038 无 0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北小

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7 19,196,413 0 0 无 0

珠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8 15,592,070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珠海普瑞达与珠海普瑞达二号、珠海普明达、珠海际宇均系徐延铭先生控

制的企业，为一致行动关系；（2）深圳拓金、珠海冷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

圳拓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关系；（3）公司未知上述

股东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772� � � � � � �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4-066

债券代码：118024� � � � � � � �债券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2024年6月30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信用及资产减值损

失的有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024年半年度，公司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共计11,171.4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25.52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303.60

小计 -278.08

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损失 10,676.82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772.66

小计 11,449.48

合 计 11,171.40

注1：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包含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和固定资产清理减值损失。

二、2024年半年度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的具体说明

（一）原因说明

2024年半年度， 公司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合计11,449.48万元， 其中存货跌价损失10,

676.82万元，占比93.25%。

公司动力类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规模效益仍不明显，单位产品分摊的人工成本、设备

折旧等间接成本也较高。同时，由于公司新产品产线存在一定的调试周期，该部分新产品在

产能爬坡过程中生产良率较低，单位生产成本较高。 前述原因综合导致部分存货存在可变

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情况，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相应计提跌价准备，后续在产品实际

销售时会转销存货跌价准备并相应冲减营业成本。 2024年半年度，公司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12,047.59万元。

（二）计提方法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

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

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

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2、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存在减值迹象

的，本公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

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

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三、对公司的影响

2024年半年度， 公司合并报表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共计11,171.40万

元，减少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额11,171.40万元。 确认资产减值损失11,449.48万元中存货

跌价损失10,676.82万元，占比93.25%，后续在产品实际销售时公司会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并相应冲减营业成本。 2024年半年度，公司转销存货跌价准备12,047.59万元。

公司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和会计准则做出的判断，

真实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不涉及会计计提方法的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其他说明

公司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未经审计， 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

确认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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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

8月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5日发出。 本次会议由何

锐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半年

度报告》和《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珠海冠宇电池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具体存放和使用情况，

公司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同意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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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珠海冠宇” ）于2024年8月1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珠海聚合物锂电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聚

合物锂离子电池叠片生产线建设项目” 、“总部高性能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线技改项

目” 、“原四、五部锂离子电池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锂离子电池试验与测试中心

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本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944号文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通过向

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155,713,578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4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2,246,946,930.54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43,020,958.5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2,103,925,972.01元。

截至2021年10月11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且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21）第351C000675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139号文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采用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发行30,890,43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债券面

值100.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89,043,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31,656,437.9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057,386,562.10元。

截至2022年10月28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且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22）第351C000603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募投项目情况

（一）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2021-005）、《关于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2022-025）、《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

的公告》（2023-069）、《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3-074） 等相关披

露文件，公司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备注

1

珠海聚合物锂电池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珠海冠宇 广东省珠海市 135,000.00 本次结项

2

重庆锂电池电芯封装生产

线项目

重庆冠宇 重庆市 - 已终止

3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珠海冠宇 广东省珠海市 26,000.00 已结项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 - 23,392.60 -

合计 - - 184,392.60 -

注1：“重庆锂电池电芯封装生产线项目” 终止后，项目实施主体将前期已使用募集资

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对应的26,000.00万元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原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按照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将科学、审慎地选择新的投资项目，

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注2：重庆冠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冠宇电池有限公司，下同。

（二）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2022-079）、《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增加实施主体的公告》（2023-093）等相关披露文件，公司2022年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备注

1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叠片生产线

建设项目

珠海冠宇

广东省珠海

市

131,190.21 本次结项

2 珠海生产线技改及搬迁项目 40,068.07

2.1

总部高性能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生产线技改项目

珠海冠宇

广东省珠海

市

10,088.00 本次结项

2.2

原四、 五部锂离子电池生产线自

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珠海冠宇

广东省珠海

市

29,980.07 本次结项

3

锂离子电池试验与测试中心建

设项目

珠海冠宇、 重庆冠宇

珠海分公司

广东省珠海

市

44,480.38 本次结项

4 补充流动资金 - - 90,000.00 -

合计 - - 305,738.66 -

三、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募投项目为“珠海聚合物锂电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聚合物锂离子

电池叠片生产线建设项目” 、“总部高性能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线技改项目” 、“原四、五

部锂离子电池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锂离子电池试验与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

截至2024年7月31日，“珠海聚合物锂电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已签订合同尚需支付

金额已超过募集资金余额。 “总部高性能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线技改项目” 、“原四、五

部锂离子电池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锂离子电池试验与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已

完成建设；“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叠片生产线建设项目” 新增产能已达到预定目标并满足下

游客户的需求。 前述5个项目均已满足结项条件。

截至2024年7月31日，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A）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B）

理财收益及利息

收入扣除手续费

后净额（C）

已签订合同待

支付金额（D）

节余募集资

金金额

（A-B+C-

D）

IPO

珠海聚合物锂电池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135,000.00 121,529.00 2,754.53 34,861.30 /

可转

债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叠片生产线

建设项目

131,190.21 69,609.52 3,149.43 35,183.33 29,546.79

可转

债

总部高性能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生产线技改项目

10,088.00 5,563.90 234.49 1,632.30 3,126.29

可转

债

原四、 五部锂离子电池生产线

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29,980.07 20,260.31 596.38 4,203.75 6,112.39

可转

债

锂离子电池试验与测试中心建

设项目

44,480.38 33,793.62 766.07 10,701.95 750.88

注1：已签订合同待支付金额为按照合同约定尚未支付的工程项目尾款、设备购置进

度款等。

注2：节余募集资金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利息收入，实际节余资金以资金转出当日计

算的该项目募集资金剩余金额为准。

四、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

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

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积极利用旧设备改造参与募投项目建设，

优化供应链体系降低采购成本，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项目建设成本

和费用。

（二）在推进“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叠片生产线建设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公司通过技术

优化和设备改造，提高生产管理信息化、生产智能化水平，提升设备利用率等一系列措施，

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目前项目新增的产能已达到预定目标并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 综合

考虑客户需求及公司发展战略等因素，为推动公司稳健发展并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决定对该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形成了部分资金节余。

（三）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

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五、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均已满足结项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分配资

源，促进业务发展，公司拟将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支持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1、 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 募集资金专户内的节余募集资金39,536.35万元

（含利息收入， 实际金额以相关募集资金专户于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转

至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前述已签订合同暂未支付款项将继续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中，用于后续支付包含尚未支付的工程项目尾款及保证金、设备购置进度款

等款项。

2、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保留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直至完成后续相关待支付项目，相关待支付项目支付完成后，该募集资金专户如有节

余（含利息收入）将直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届时公司将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将随之终止。

六、专项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

事会同意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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